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鼓勵參與工商展售活動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09月10日制訂 

中華民國103年09月11日金鄉農字第1030010437號函頒 

一、臺東縣金峰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推動部落產業發展，鼓勵民宿、餐飲業、工作室（坊）

及團體參與工商展售活動，行銷本鄉農觀產業商品，拓展銷售通路，增加收入，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個人工作室（坊）：凡設立於本鄉轄內或負責人為原住民且設籍本鄉滿 6 個月以上，依法

登記有案且正常營運之民宿、餐飲業及工作室（坊）。 

（二）團體、法人：依法設立於本鄉之立案團體、法人，但不包括政府、政黨或學校等機關（構） 

及其所屬單位。 

三、本要點補助種類如下： 

（一）一般補助：參加國內（不含本鄉）工商展售活動。 

（二）專案補助：參加國外工商展售活動。 

四、本要點補助項目及額度限制如下： 

（一）一般補助：參加國內（不含本鄉）工商展售活動，補助項目為：1.展售攤位租金、2.住宿

費、3.交通費，其中展售攤位租金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伍仟元整，住宿費及交通費以補助

2名展售人員費用為最高補助額度，並依實檢據核銷。 

（二）專案補助：參加國外工商展售活動，補助項目為：1.展售攤位租金、2.國內外住宿費、3.

國內外交通費，最高補助上限新臺幣二萬元整。 

五、申請對象應於參加國內展售活動前 5日、國外展售活動前 15 日向本所提出申請，未依規定

時間申請者本所得不予受理。 

六、申請對象提出申請時，應檢具計畫書一式三份。計畫書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申請表 

（二）計畫書 

（三）經費概算表 

（四）經主管機關核可設立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本所指定之相關文件 

七、申請對象檢具之計畫書如內容不符規定者，本所得以書面通知其於限期內補件，逾期未補件

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八、專案補助案件向兩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金

額。 

九、本所審查程序如下： 

由業務承辦單位辦理，審查其各項文件是否完備，並依計畫審查表據後，簽請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後，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對象審查結果。 

十、本所為了解受補助對象計畫執行情形，得派員至展售活動現場進行查核。 

 



 

 

十一、受補助對象應於展售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若遇年度終了時，則應於年度終了後 5日內，

檢附成果報告書一式三份向本所辦理請領補助款事宜。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 

十二、成果報告書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活動內容及過程紀錄。 

(二)經費收支結算表。 

(三)領據 

(四)其他本所另行公布須檢附之相關文件。 

十三、同一對象每年度以受補助一次為原則，惟經本所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四、受補助對象非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取消展售活動，本所得視情節輕重對該對象停止補助一年

至三年。 

十五、受補助對象不得有虛報、浮報或欺騙等情事；如經查證屬實，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 

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對象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六、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